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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江苏省第六期会计领军人才
选拔培养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会计人才发展规划》（苏财会〔2021〕

59号）等，省财政厅决定启动江苏省第六期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

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范围和基本条件

（一）报名范围

报名参加江苏省第六期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养的人员应来

自江苏省内大型企业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、全日制高职以上院校、

三甲医院、A A A A级以上会计师事务所。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苏财会〔2023〕24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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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本条件

1．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爱岗敬业，具有良好的会计职业

道德；

2．年龄不超过45周岁（年龄计算截止到2023年6月底），身

体健康；

3．初始学历为全日制本科以上；

4．单位分管财会工作的负责人、财务及相关部门正职和副

职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（股东）；

5．职称或执业资格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具有高级会计师以上职称；

（2）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达到全国合格标准且在

有效期内；

（3）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；

（4）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（仅限本科院校财务及相

关部门副职以上人员）；

（5）具有会计师职称（仅限上市公司财务及相关部门正职

以上人员）。

最近5年内因会计工作违法、违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，

或因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或不良影响的，不得参加选

拔。本人所在单位最近5年内存在严重违反会计法及有关财经法

律法规的行为，且与本人工作或职权范围有直接关系的，不得参

加选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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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选拔程序

培养对象由省财政厅组织选拔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报

申报者登录江苏省会计领军（后备）人才选拔培养申报系统

（http://jsalt.jsczt.cn/），按要求在申报系统上如实填写各项信息，

并将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上传，如存在信息、材料虚报等情况将予

以清退。网上填报起止时间为2023年4月10日09：00至5月9日17：

00，逾期不补报。

（二）审核和背景资料评分

省财政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组织专家根据背景资料评分

细则对审核通过人员进行评价。背景资料评分得分前10的人员免

笔试直接参加面试。

（三）选拔笔试

笔试范围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、会计准则制度、财务管理、

管理会计、内部控制等。笔试为闭卷考试，笔试人员名单及具体

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选拔面试

笔试结束后，确定参加选拔面试的人员名单。面试为结构化

面试，重点考察专业素养、政策把握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交际

沟通能力、应变能力等。

（五）确定培养对象

面试结束后，根据背景资料评分、笔试、面试三项成绩合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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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入选学员名单。拟入选学员名单在省

财政厅网站公示，期满无异议后，书面通知入选者本人和所在单

位。

江苏省第六期会计领军人才培养项目招生人数初定为50人，

以企业类为主。

三、培养时间和地点

培养周期为3年，计划2023年开班，培训地点以上海国家会

计学院为主，开学时间和有关要求另行通知。

四、培养方式

实行集中培训与在职学习实践相结合、课堂教学与应用研究

相结合的培养方式，通过建立学习、研究、实践、交流平台，系

统学习知识，强化能力建设，不断完善学员知识结构，全面培养

和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。

（一）集中培训

集中培训以课堂教学、专题讲座、专题研讨、论坛、现场教

学等方式为主，主要是通过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学习和交流，

夯实基础理论、优化知识结构、更新经营观念、拓展管理视野，

搭建起学员之间和学员与培养师资之间的沟通平台，同时，通过

培养和综合考察，确定学员在职学习的方向和参与科研、实践的

具体任务。

集中培训计划每年安排5-6次，每次5天左右。

（二）在职自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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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会计领军人才学习、研究、实践、交流平台，引导学员

在集中培训结束后，持续学习，完成规定的自学任务，定期参与

各种形式的讨论，按时参加省财政厅要求的各项活动，定期提交

学习成果。

（三）课题研究

课题研究坚持问题导向，注重解决财税、会计改革和发展中

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，按照要求完成开题、中期考核、预答辩

和正式答辩等环节工作。

五、培养管理

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负责对学员进行全过程跟踪和管理，实行

淘汰制。

（一）建立学员档案

详细记录学员参与培养的各种情况，并收集学员参与社会服

务等相关信息，建设并完善培养效果相关指标的数据库。

（二）记录学员考勤

学员因故缺席培训，应提前书面（所在单位盖章）向省财政

厅请假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负责记录学员考勤情况。

（三）开展学员考核

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拟定学员考核管理办法，并依据此管理办

法进行学员考核，考核结果报省财政厅。

（四）颁发证书

培养项目完成，考核合格者，由省财政厅颁发《江苏省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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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军人才培养项目毕业证书》。

六、培养经费

培养费用由省财政厅专项经费解决。培养期间食宿及交通费

用，由学员所在单位按规定标准给予报销、补贴。

各地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养工作，与当

地有关主管部门主动联系、积极沟通，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

传，鼓励符合条件人员积极申报，认真做好组织报名和材料初审

等工作。

本次选拔工作的相关信息（笔试人员名单及具体时间和地

点、面试人员名单及具体时间和地点、拟录取学员公示等）将通

过省财政厅官网（http://czt.jiangsu.gov.cn/）“会计综合管理平台

—公示公告”栏目发布，请相关人员及时关注网站信息。

联系电话：025-83633208。

附件：1．江苏省会计领军人才培养项目申请表

2．承诺书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3年3月3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3月31日印发



�

䭱У�

⊕㤅ⴷՐ䇗亼ߑӰᢃ⊕㤅ⴷՐ䇗亼ߑӰᢃ
ฯޱ亯ⴤ⭩䈭㺞ฯޱ亯ⴤ⭩䈭㺞

δ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ε

㪋㤌㦬㾶㘜ᷛ㪋㤌㦬㾶㘜ᷛ

㰚㰚 䊻䊻 ⭆⭆ 㸜ᷛ㸜ᷛ

䓉䄖ゝ㭖䐑㹒䓫ⷒᷛ䓉䄖ゝ㭖䐑㹒䓫ⷒᷛ

㰚䊻⭹㤙〓⤠㗦ᷛ㰚䊻⭹㤙〓⤠㗦ᷛ

⡉⡉ ㋝㋝ ㏁㏁ ⢑ᷛ⢑ᷛ

⊕㤅ⴷ䍘᭵দ⊕㤅ⴷ䍘᭵দ



�

ۆ䄡ᬻ

�� ζઝൎॹົંēဎಃைఆఢಬඡໟēωճൎඡெࣣԅყಬ

ؕ႓d

�� qᅥྜޏ೬ᄏᆇٌrඡໟྸԄԅᅥྜޏ೬ᄏᆇٌdఢ

นᄯމᅥྜޏ೬ᆇٌωඹޙݖމغڶಝࢩۦࠒିࢩೋԅē

ඡໟqඹޙݖމغڶಝࢩೋrd

�� qͱࢩफιrඡໟ�୲ྜफcჿಹྜफcᅟЈޙݖಝफd

�� ಃைఆਠပζઝճົંԅēࢶඡໟqํrd

�� ζઝԅભcၥcఐྡྷဈ٤ॅۤ̍ࣸϕᆓd

�� q༰ॅ࠼r༖ໟூ҃ϵަॅұ༰ďଁ༾Đԅ୯ᄘನd

�� qٝᆴॅ࠼rݮۃЊլय़cڋᄏۤॅ࠼ᅡෳٝᆴॅ࠼d

�� qൎၽӦส࿉ߎr༖ဎಃைఆൎၽӦสඡໟճಃைఆԅٝᆴ

Ӧส٤Ⴣdآ༓Ӧสؕ႓ఆஆᆓēަߎ࿉؞Շdߋ

�� qზଫrྡྷဈ࠭֝ӊჾੋ͖ಆੇړϱౄზଫd



�

㾶㾶 㘜㘜 㾵㾵 ⢑⢑ ⨗㪛㛋䊣⨗㪛㛋䊣

䎞㘇㘃⤫㩌䎞㘇㘃⤫㩌

䍶㠍䍶㠍

㘒㘒 䔆䔆 わわ ⺂⺂

㪎⳾䐅㪎⳾䐅

⼦㕌⼦㕌

⤯ゴ⹅䔘⤯ゴ⹅䔘

㬒ヅ㬒ヅ

䎟䐯㘇㗓䎟䐯㘇㗓 㧌⭔㬒ヅ㧌⭔㬒ヅ

⭆㸜㏁㾮᷉㤌䊻㼁䇇㎙㚠⫓⭆㸜㏁㾮᷉㤌䊻㼁䇇㎙㚠⫓᱑ᱭ᱑ᱭ᱒᱒᷊᷊

⫔㾮⫔㾮

⺛䇱㡔䄖⺛䇱㡔䄖

㬂㬂㾱䎟㬣䄖㾱䎟㬣䄖

⭆㸜⭆㸜
㧞ジ䄞䊛㧞ジ䄞䊛

⫔㾮⫔㾮

㘒䇋㡔䄖㘒䇋㡔䄖
⡟㋧䊛㾄⡟㋧䊛㾄

�$�$。ェ㬇。ェ㬇

㬣㹒㰚㬣㹒㰚

㩰㬱⹌㯟㩰㬱⹌㯟

᷉㠒⫛㕌᷊᷉㠒⫛㕌᷊
ⷀ䐑ⷀ䐑䊛㾄䊛㾄

�$�$。ェ㬇。ェ㬇

㬣㹒㰚㬣㹒㰚

㻷㦯䐑㹒㻷㦯䐑㹒 㻷㦯䐑㹒㬒ヅ㻷㦯䐑㹒㬒ヅ

䓉䄖ゝ㭖䐑㹒䓫ⷒ䓉䄖ゝ㭖䐑㹒䓫ⷒ 㵉⺞㬒ヅ㵉⺞㬒ヅ

䐱⺛䓃⥂。ェ㬇⳨䐕䄖。䊒䓫ⷒ䐱⺛䓃⥂。ェ㬇⳨䐕䄖。䊒䓫ⷒ 㬨㬨ᲖᲖ 㵉⺞㬒ヅ㵉⺞㬒ヅ ⴒⴒᲖᲖ

〒⭤㡅㰜䐕䄖䓫ⷒ䐅㭊㤊㌗〒⭤㡅㰜䐕䄖䓫ⷒ䐅㭊㤊㌗

䁈䁈 ㏛㏛

䁈䁈 㸜㸜

㦌㦶䐧ㅭ䈞㦌㦶䐧ㅭ䈞
⡰䄖䊛㾄⡰䄖䊛㾄

ゑ䓉䄖ゑ䓉䄖

䊻䊻 䐑䐑 ㅭㅭ 䈞䈞
⡰䄖䊛㾄⡰䄖䊛㾄

ゑ䓉䄖ゑ䓉䄖

㶃䈐㯏㠞㶃䈐㯏㠞 &(7�&(7�ᲖᲖ &(7�&(7�ᲖᲖ

㸥㳆⭩㲹⧅㸥㳆⭩㲹⧅
㑋㻖⮈⿑㑋㻖⮈⿑

˖ࡼ⿏

˖݀ࡲ

㵉䁗⭹䐘㵉䁗⭹䐘



�

䁈㻑䁈㻑

㈎㏛㈎㏛

䄋㤔ᷛ⪴ⷀ䐱㋋㬝᷉⼍䄲⤯ゴ⺛㚻㶃㞁䁖㈎㏛᷊䄋㤔ᷛ⪴ⷀ䐱㋋㬝᷉⼍䄲⤯ゴ⺛㚻㶃㞁䁖㈎㏛᷊

㡑ᷛ㛋䊣㡑ᷛ㛋䊣 䐢ᷛ㛋䊣䐢ᷛ㛋䊣 䁈䁈 㻑㻑 ㈎㈎ ㏛㏛ ⡙⡙ 䓃䓃

⹅䔘⹅䔘

㈎㏛㈎㏛

㡑ᷛ㛋䊣㡑ᷛ㛋䊣 䐢ᷛ㛋䊣䐢ᷛ㛋䊣 ⹅⹅ 䔘䔘 ⭆⭆ 㸜㸜 䐑䐑 㹒㹒

䄲ⳃ⢎㔼䄲ⳃ⢎㔼

㸥ゑ䑙䔘㸥ゑ䑙䔘

㿓⼦㿓⼦ 㔼㸥㳃㚠㔼㸥㳃㚠��䑙䔘㘜⧧䑙䔘㘜⧧
ⳃ⢎㬒ヅⳃ⢎㬒ヅ��

⨗⟇㬒ヅ⨗⟇㬒ヅ

ⳃ⢎㋐㹐㘜⧧ⳃ⢎㋐㹐㘜⧧��

⨗⟇㪈㘜⧧⨗⟇㪈㘜⧧



�

〒⭤ㅒ㏙〒⭤ㅒ㏙

⢎䍤㤊㌗⢎䍤㤊㌗

〒⭤㬒ヅ〒⭤㬒ヅ ㅒ㏙〓⢎䍤㘜⧧ㅒ㏙〓⢎䍤㘜⧧

ㅒ㏙〓⢎䍤⭥⢑ㅒ㏙〓⢎䍤⭥⢑

$�ⳕ䚼㑻ⳌᔧѢⳕ䚼㑻ঞҹϞ˗

%�ख़ሔ㑻ⳌᔧѢख़ሔ㑻ঞҹϞ

㉏༪ࢅ˗&�݊ Ҫ

㆝㆝��㛋䑘䄋⹅䔘䄖ら᷉㛋䑘䄋⹅䔘䄖ら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䓷䄵㚻᷊䓷䄵㚻᷊



�

⭆㸜ⶨ䍣ᷛ⭆㸜ⶨ䍣ᷛ

㦶㦶 㠻ᷛ㠻ᷛ

㰚㰚

䊻䊻

⭆⭆

㸜㸜

ベベ

ⰉⰉ

ゑゑ

䅃䅃

ボボ
㒍⭝㣊䓷ᷛ㒍⭝㣊䓷ᷛ 㦶㠻ᷛ㦶㠻ᷛ

ⶨ䍣ⶨ䍣



附件 2

承 诺 书

江苏省财政厅：

现同意我单位 同志参加江苏省第六期会计领军人

才选拔培养。

如果该同志通过选拔成为学员，我单位将保障该学员应有的

权利，确保其有充足的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和社会实践，并督促该

学员履行应尽的义务。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